
司法院所屬一、二審法院訴訟程序視訊諮詢服務實施計畫

108年 3月 5日秘台廳司四字第1080006058號函下達

一、計畫緣起：

依「法院訴訟輔導科為民服務實施要點」第7點規定，

訴訟輔導科服務輔導之事項涉及訴訟或非訟案件者，

以關於程序方面者為限，與實體訴訟或實體法律關係

有關之事項，不在服務輔導範圍之列。又第 8點規定，

民眾得以言詞、書面或電子信件請求訴訟輔導科為前點

之服務，訴訟輔導科應即為妥適之處理（第 1項）。訴

訟輔導科設內外線專用電話及電子信箱，處理民眾之

言詞及電子信件請求（第 2項）。民眾如欲請求訴訟輔

導科為前點之服務，現多以親至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

務中心詢問或以電話詢問之方式為之，以致常見法院

單一窗口櫃台民眾大排長龍，或服務電話一直佔線打

不通之情形。而對偏遠地區民眾來說，如僅係詢問簡易

事項，為避免其親至法院後尚需久候，或打電話仍佔

線或無法充分獲得諮詢而引發民怨，爰擬針對偏遠地

區民眾，增設視訊諮詢之服務管道，方便其就近諮詢。

二、計畫目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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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升便民禮民效能，減少民眾往返法院之勞費，並結

合地方政府資源，應用科技設備，讓偏遠地區之民眾不

用親自到法院諮詢訴訟程序，爰規劃以視訊方式提供訴

訟程序諮詢服務，使民眾就近獲得司法協助，實踐司法

為民理念。

三、計畫期程：
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已於 106年 7月 3日與

新北市政府合作，於 13個區公所及新北市政府聯合

服務中心實施視訊諮詢服務。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指定臺灣臺中、南投、屏東、花蓮、基隆等

地方法院至遲於108年 9月 1日前實施。其他有意願

加入本階段實施之法院，亦得於 108年 4月 1日前函

報本院加入。

（三）第三階段：自 109年 3月 1日起，全國一、二審法院

均實施視訊諮詢服務。

四、計畫實施方式：

（一）規劃視訊諮詢的駐點：

1.請各法院與各轄區縣市政府或鄉鎮市（區）公所聯繫

合作推動視訊服務，建議先於偏遠地區或視訊法律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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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需求較大地區之鄉鎮市（區）公所調解委員會設立

視訊諮詢駐點，並協調、確認諮詢駐點之電腦、網路

等設備之架設及人員之安排等事宜。各法院請視各地

資源、人力等，自行規劃駐點數量，亦可一次全面於

轄區各鄉鎮市（區）規劃駐點。

2.本院將函請各法院所在地之縣市政府支持並請其轉知

所轄鄉鎮市（區）公所配合推動。

3.關於各法院所需相關視訊諮詢設備如電腦、網路視訊

攝影機、耳機、麥克風等資訊設備，由本院資訊處統

籌規劃核撥。

（二）民眾取得視訊服務之方式：

1.為使視訊訴訟程序諮詢發揮最大效能，視訊諮詢服

務可採現場抽號，或採預約制。至預約方式、如何登

記、如何管理及滿意度調查等，可參考臺灣新北地方

法院設計之訴訟程序視訊諮詢服務管理系統及預約

抽號系統。

2.本院已另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同意前開相關系統

程式之授權，將提供各法院使用。

（三）視訊諮詢之服務範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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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訴訟輔導科為民服務實施要點」第7點各款規定

之服務項目，請各法院衡酌法院人力，就訴訟輔導

業務，自行決定可開放以視訊方式提供服務之項目。

（四）加強宣導：

1.請各法院與縣市政府、鄉鎮市（區）公所合作宣傳，

積極向駐點地區民眾宣導視訊諮詢服務，鼓勵民眾

多加使用，並將服務簡介、服務時段、使用方式等公

告於駐點所在之鄉鎮市（區）公所調解委員會及法

院訴訟輔導科，並於轄區縣市政府、駐點之鄉鎮市

（區）公所及法院官方網站廣為宣傳。

2.各法院於完成駐點之建置，正式上線時，可與縣市

政府或鄉鎮市（區）公所召開記者會，發布新聞稿，

以廣為宣傳。

3.本院將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拍攝視訊諮詢流程及

操作指引之宣導影片，俟製作完成，另函送各法院

參考。

五、計畫成效：

    各法院正式實施後，每半年須將服務成效、滿意度調查

等資料陳報本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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